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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局粉專

FB

說明

本縣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，為落
實公開透明，全程於本府環境保護局（下
稱本府環保局）官方Facebook直播。
另將於會後公開會議紀錄於環境部指定網
站（環評書件查詢系統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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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流程說明

01
本府前於114年9月23日召開「南投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
會第5次會議」審理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(初稿)，並經決議略
以：「…請開發單位依委員及各方所提意見，補充說明並納入
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。」。

02
開發單位於114年11月18日提送修正稿，本府於114年11月26
日公告「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
查結論。

03 開發單位於115年1月6日辦理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
會暨健康風險評估規劃及範疇說明會。

04 本府於今(115年1月31日)召開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
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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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界定會議相關法規說明

(1)主管機關應於公開說明會後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相關
機關、團體、學者、專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。

(2)前項範疇界定之事項如下：
i. 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。
ii. 確認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；決定調查、預測、分
析及評定之方法。

iii.其他有關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。

1.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0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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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界定會議相關法規說明

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有關機關、
學者、專家、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見，編製環境影響評
估報告書初稿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。

2.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1條第1項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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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界定會議相關法規說明

(1) 開發行為經審查認定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，
開發單位於範疇界定前，應依說明書審查結論，篩選環
境關鍵項目與因子，並填寫範疇界定指引表，且視需要
列出不同可行替代方案之環境影響評估範疇，送主管機
關依本法第十條召開會議討論確認評估範疇。

(2) 開發單位提送之評估書初稿，應敘明前項評估範疇之辦
理情形。

3.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37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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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界定會議相關法規說明

開發單位製作評估書初稿時，依範疇界定會議決定之評估
範疇辦理環境調查作業；如涉及開發特性應提出相關預測、
分析及評估模式者，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技術規範辦理。

4.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58條第3項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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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範疇界定會議辦理原則

(1)無須請與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有關機關、民眾或團體
逐一發言，以及開發單位回應。

(2)不就計畫之必要性及整體性進行討論。
(3)如有非屬範疇界定會議討論事項之意見，可提出書面意見，
本府將納入紀錄，並請開發單位參酌。

 範疇界定會議為「討論」會議
範疇界定會議非審查會議性質，會議結果不涉及審查通過
與否之決定，即：

 範疇界定會議討論重點為「替代方案」及「應進行環境影響
評估之項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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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範疇界定會議辦理原則

(1)有共識項目（包含替代方案）方為「確認」事項。

(2)無共識項目則列為請開發單位「參酌」之意見。
(3)是否納入評估報告書，應尊重開發單位決定，
惟開發單位必須承擔後續進入實質審查之結果。

 範疇界定會議之「界定」事項，經各方（包括學者、專
家、機關、團體、當地居民及開發單位）討論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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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範疇界定會議辦理原則

 為保證主管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有關機關、學者、
專家、團體及當地居民之發言權。

 請各方代表每次發言以3分鐘為原則。
 每發言3分鐘將響鈴提醒1次。



115年1月31日(星期六)

「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」
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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